附件六

北京卫联健康公益基金会
往来款项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往来款管理，保证资金安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 防范 坏账风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 基金会往来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预付账款、 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款以及预收账款等科目。
第二条  建立往来款项管理责任制， 明确相关职责，责任到人。财务部 门是往来款项的归口管理部门，财务人员做好往来款项的核算工作，依据  充分、手续完备、资料齐全、核算准确，做到账目清晰，每月终了列出往  来款项明细清单，并及时提供给有关领导，定期组织业务经办部门开展往  来款项核对清理工作。业务经办部门是往来款项的具体实施部门，对本部  门经办的往来款项负责管理， 负责债权催收和债务申请付款的工作，与往  来单位核对，并与财务部门定期对账。
第三条  对于基金会内部发生的借款管理详见《北京卫联健康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》。
第四条  外单位应收款项必须严格按照审批权限履行审批手续，并签订 相关协议。对于外单位应收款项如发生催收困难， 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。
第五条   申请预付款时需经办人持有效合同及审批单办理预付款业务，经 办人及其所在部门应及时跟进业务进展情况，办理后续结算及索取正式发票  事宜。财务部门负责核算、督促经办人员及时办理后续手续。
第六条  财务人员应于每月末对预收账款对应的合同协议等进行核对， 了 解业务进展程度，获取业务完成进度的资料，根据实际完成情况结转收入，
对达到结转收入条件的应及时结转。
第七条  定期核对清理，年终进行全面检查、对账，账面往来款余额应与 合同内容、与往来单位和业务经办部门等核对；建立询证函制度，对重要余  额实施函证程序，与年度财务审计一并进行。每年至少全面清理、核对一
次。出现与对方单位核对不一致的情况，要及时查明原因，并进行相应处 理。
第八条  对于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，应查明原因，款项经手部门需形 成书面报告提交基金会理事长授权人，报请应收款的资产损失。财务部根据  批准文件核销坏帐。
第九条  年底结帐，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，分析可回收性，对 预计可能产生的坏帐损失计提坏帐准备，确认坏帐损失并计入当年管理费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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